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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开设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或保函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公告 



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2)第 00231 号《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通过开设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保证金账

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基本

情况及操作流程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资金成本，

在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及相关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拟通过开设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用以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

的部分材料、设备、工程等款项。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相关材料及设备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采购合同涉及 

的相关开具条款，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上述开具金额对应的资金从募

集资金专户中转出，并以保证金形式存储于在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保证金账户中。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相应款项之

后，应及时以邮件或书面形式通知保荐机构；  

2、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以在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内的保证金开具相应的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并支付给相关材料、工程及设备供应商等；  

3、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到期后，上述募集资金保证金将直接用于

支付到期且需要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保证金产生利息转入募集

资金专户。兑付完成后，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应及时以邮件或书面形式

通知保荐机构；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通过开设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用来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开具保函或信

用证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通过开设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支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4、保荐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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